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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

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起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1070）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發出本澄清公告，藉此回應二零零六年四月七日在數份報章刊登的若干報
道，內容是有關飛利浦擬收購本公司股份。

TCL 多媒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發出本澄清公告，藉此回
應二零零六年四月七日在數份報章刊登的若干報道，該等報導提及飛利浦將透過全面收
購或其他方法以每股1.422港元作價收購本公司股份。

董事會謹澄清該等報導均為傳言且並非真實。

上述聲明乃承本公司之命而作出，董事會各董事願就本聲明的準確性承擔個別及共同的
責任。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東生、呂忠麗、胡秋生、趙忠堯、嚴勇、甘
博仁及  Didier Trutt；非執行董事羅凱𡟻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湯谷良、王兵及韓方明。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東生

香港，二零零六年四月七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